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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7月4日分别以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9年7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本届

董事会现有董事9人，全部参与表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通讯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补充审计

报告及审阅报告的议案》。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投集团”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张河湾公司” ）45%股权和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秦热公司” ）4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交易正处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过程中。鉴于张河湾公司、秦热公司原《审计报告》的

审计基准日为2018年9月30日，截至目前已过6个月的有效期。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张河湾公

司、秦热公司进行补充审计至2019年3月31日，并分别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2019）020461号、中审亚太

审字（2019）020474号《审计报告》，同时对公司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架构编制的2018年度和2019年

1-3月的备考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审阅并出具中审亚太审字（2019）020473号《审阅报告》。相关报告刊

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米大斌、秦刚、李连平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6名非

关联董事（包括3名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2、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614号）的意见及更新后

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等相关情况，公司就交易报告书的有关事项进行了修订并制作了《河北建投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该报告书修订稿

及其摘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米大斌、秦刚、李连平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6名非

关联董事（包括3名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上述两项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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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19年7月4日分别以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9年7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本届监

事会现有监事5人，全部参与表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通讯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补充

审计报告及审阅报告的议案》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投集团”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张河湾公司” ）45%股权和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秦热公司” ）4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交易正处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过程中。鉴于张河湾公司、秦热公司原《审计报告》的

审计基准日为2018年9月30日，截至目前已过6个月的有效期。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张河湾公

司、秦热公司进行补充审计至2019年3月31日，并分别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2019）020461号、中审亚太

审字（2019）020474号《审计报告》，同时对公司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架构编制的2018年度和2019年

1-3月的备考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审阅并出具中审亚太审字（2019）020473号《审阅报告》。相关报告刊

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614号）的意见及更新后

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等相关情况，公司就交易报告书的有关事项进行了修订并制作了《河北建投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该报告书修订稿

及其摘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上述两项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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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的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建投能源” ）于2019年4月12

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614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与本次重组有

关各方对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落实和说明，并根据标的资产加期审计报告对报告书草案等文件进行了相

应的更新、补充和修订。 报告书草案本次更新、补充和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如无特殊说明，本公告中简

称或释义与报告书草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序号 报告书草案章节 补充和修订情况

1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之 “一、 交易背景及目的” 之

“（一）交易背景” 以及“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二）标的资产主营业务及上市公司、交易对方业务开

展情况”

补充披露了建投集团前期承诺具体情况、 本次

交易的背景及必要性

2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三）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产权控制”

补充披露了建投集团与晨砻科技签订一致行动

协议的签订时间、原因目的、主要内容、生效条

件、有效期限

3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三）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产权控制”

补充披露了交易完成后建投能源与晨砻科技的

一致行动关系以及秦热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的认定

4

“重大事项提示”之“八、本次收购部分少数股东权益符合

‘经营性资产’ 要求”

补充披露了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

持股比例及控股情况，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

以及本次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经营

性资产”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

5

“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一、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

诺” 、“十三、 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之

“（三）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 以

及“第十三章 其他重大事项”之“一、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

者权益保护的安排”之“（三）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

险提示及应对措施”

根据《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

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的要求，补充

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当年基本每股收益或稀释

每股收益情况和每股收益被摊薄的填补措施

6

“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之“二、本次交易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以及“第八章 本次

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之“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第四十三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

7

“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一、同业竞争” 之

“（二）标的资产主营业务及上市公司、交易对方业务开展

情况”

补充披露了建投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从事主营

业务情况

8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 之“4、产能、产量及销

量情况”之“（2）销售情况”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与前两大客户历年合作情

况，并结合销售合同约定，合作期限、续期条件

等，补充披露双方合作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9

“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二、关联交易” 之

“（一）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情况” 之“2、关联交易情况” 之

“（2）秦热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关联方资金拆借及资金往

来情况， 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 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三条

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

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0号》相关规

定

10

“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二、关联交易” 之

“（一）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情况” 之“2、关联交易情况” 之

“（2）秦热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资金占用情形及清理进展

11

“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二、关联交易” 之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及“重大事

项提示”之“十一、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结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 公司治理等情

况， 补充披露了后续避免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应

对措施

12

“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一、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

诺”

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本次交易前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13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 之“（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

负债、或有负债情况” 之“1、主要资产情况” 之“（1）房屋

建筑物情况”以及“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

热公司40%股权” 之“（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

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 之“1、主要资产情况”

之“（1）房屋建筑物情况”

补充披露了张河湾公司和秦热公司尚未办证的

房产的面积、 评估占比， 相关权证办理进展情

况、预计办毕期限、相关费用承担方式，如不能

如期办毕对本次交易作价、 交易进程和标的资

产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14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 之“（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

负债、或有负债情况” 之“1、主要资产情况” 之“（2）土地

使用权”以及“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

司40%股权” 之“（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

况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 之“1、主要资产情况” 之

“（3）土地使用权”

补充披露了张河湾公司和秦热公司， 充披露了

有关划拨地的取得过程， 注入上市公司的合规

性，土地是否拟从划拨变更为出让类型

15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 之“（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

负债、或有负债情况” 之“1、主要资产情况” 之“（1）房屋

建筑物情况”

补充披露了督促、 保障建投集团履行相关承诺

的切实可行措施

16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 之“（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

负债、或有负债情况”之“6、是否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

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是否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补充披露了张河湾公司税务相关行政处罚整改

情况， 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影

响

17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五）主要资产及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

债、或有负债情况”之“6、是否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

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是否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税务相关行政处罚整改情

况，对本次交易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影响

18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9、环境保护情

况”

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及其子公司未被列入相应

区域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计划以及符合国家

及地方环保政策情况

19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9、环境保护情

况”

补充披露了报告期标的资产环保支出与同行业

对比情况

20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12、持续经营

发展战略”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持续经营发展战略

21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13、未来上网

电量下降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重大风险提示” 之

“二、交易标的相关风险” 之“（九）未来上网电量下降的

风险” 以及“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 之“二、交易标的相关风

险”之“（九）未来上网电量下降的风险”

补充分析了最近两年一期标的资产所处地域和

市场的电力需求波动情况， 并就未来上网电量

下降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作敏感性分析，充

分提示风险

22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14、国家政策

变化对秦热公司未来持续盈利、 生产经营及评估值的影

响”

结合电力体制改革、上网电价政策变化、电力市

场化交易等情况， 补充披露了国家政策变化对

秦热公司未来持续盈利、 生产经营及评估值的

影响

23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15、煤炭价格

波动对秦热公司所处行业、 秦热公司生产经营及盈利能力

产生的影响”

补充披露了煤炭价格波动对秦热公司所处行

业、秦热公司生产经营及盈利能力产生的影响

24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16、煤炭价格

波动对秦热公司业绩的影响”

补充披露了以敏感性量化分析方法就煤炭价格

波动对秦热公司业绩的影响

25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9、环境保护情

况”

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及其子公司是否被列入相

应区域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计划

26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之“（五）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之“12、张河湾

公司与国网河北省公司签订的《河北张河湾抽水蓄能电站

购售电合同》的签订背景、签订时间、合同有效期、主要合

同条款”

补充披露了张河湾公司与国网河北省公司签订

的《河北张河湾抽水蓄能电站购售电合同》的

签订背景、签订时间、合同有效期、主要合同条

款等内容

27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 之“（五）、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之“13、张河

湾公司是否具备面向市场独立经营并获得持续盈利的能

力”

补充披露了张河湾公司是否具备面向市场独立

经营并获得持续盈利的能力

28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 之“（十二）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之“1、收入的

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及其合理性” 之 “（1） 销售商品收

入”

补充披露了张河湾对抽水电量电费的具体会计

处理

29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 之“（六）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之“7、报告期内

各期张河湾公司的营业成本构成及其发生额”

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各期张河湾公司的营业成

本构成及其发生额， 结合标的资产报告期内的

主要采购数据等， 进一步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

采购数据与其营业成本规模的匹配性

30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4、产能、产量

及销量情况”以及“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

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5、采购和供应情况”

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各期秦热公司主要产品价格

销售单价及销售量情况、 营业成本的构成及发

生额， 并结合标的资产营业成本构成及主要原

材料报告期内采购单价变动、 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等， 补充披露并量化分析了报告期内秦热公

司毛利率水平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31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5、采购和供

应情况”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毛利率水平、 变动趋势与

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32

“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及

盈利能力分析” 之“（二）秦热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之“2、

盈利能力分析”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是否存在

继续下滑的可能， 对标的资产可持续盈利能力

的影响，标的资产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33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二、张河湾公司评

估情况” 之“（七）最后取定的评估结果” 之“3、评估结果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的原因”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 之“三、秦热公司评估情况” 之

“（七）最后取定的评估结果” 之“3、评估结果选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的原因” 、“第十三章 其他重

要事项” 之 “十三、 本次交易未进行业绩补偿的原因” 、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二、张河湾公司评

估情况” 之“（七）最后取定的评估结果” 之“4、选择资产

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以及“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 之“三、秦热

公司评估情况” 之“（七）最后取定的评估结果” 之“4、选

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均以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的原因， 以及本次交

易未进行业绩补偿的原因， 本次交易作价及相

关交易安排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34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二、张河湾公司评

估情况”之“（九）其他事项” 以及“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

及定价情况”之“三、秦热公司评估情况” 之“（九）其他事

项”

补充披露了张河湾公司和秦热公司现有资产及

业务是否存在经营性减值情况， 相关资产减值

损失计提是否充分

35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二、张河湾公司评

估情况”之“（九）其他事项” 以及“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

及定价情况”之“三、秦热公司评估情况” 之“（九）其他事

项”

补充披露了报告期末， 张河湾公司和秦热公司

对其主要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包括但不限于被

测试资产名称，基本情况、账面价值、测试方法、

测试结果等， 并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张河湾公

司和秦热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的充分性

36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四、董事会关于拟

购买资产的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分析” 之“5、评估定

价具备公允性”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评估作价的合理性

37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二、张河湾公司评

估情况” 之“（四）资产评估法说明” 之“2、评估过程” 之

“（2）非流动性资产” 之“1）房屋建筑类资产”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 之“二、张河湾公司评估情况”

之“（四）资产评估法说明” 之“2、评估过程” 之“（2）非

流动性资产”之“5）无形资产”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

定价情况”之“二、张河湾公司评估情况” 之“（四）资产评

估法说明”之“1、评估方法”之“（2）非流动性资产评估方

法”

补充披露了对张河湾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

建筑物/土地的具体评估方法、评估方法选择的

合理性、评估过程，主要评估参数的取值依据及

合理性、并分析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38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 之“（四）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

负债、或有负债情况”之“1、主要资产情况”

补充披露了张河湾公司存在权属瑕疵的房屋建

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原因， 其建造及使用情况

是否符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 是否存在被

行政处罚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是否会

对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39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二、张河湾公司评

估情况” 之“（八）估值特殊处理、对评估结论有重大影响

事项的说明” 以及“重大事项提示” 之“十一、本次重组相

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补充披露了本次评估将上述房屋纳入评估范围

并确定评估作价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评估作价

未考虑上述房屋建筑物的权属瑕疵风险是否符

合谨慎性原则

40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40%股权”

之“（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

债、或有负债情况”之“1、主要资产情况”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权属瑕疵的房屋建筑物未

办理房产证的原因， 其建造及使用情况是否符

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 是否存在被行政处

罚的风险及拟釆取的应对措施， 是否会对标的

资产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及其相关责任承担情

况

41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三、秦热公司评估

情况” 之“（四）资产评估法评估说明” 之“1、评估方法与

过程”之“（2）非流动资产”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存在权属瑕疵的房屋建筑

物的具体评估过程、评估方法、主要参数的取值

合理性

42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三、秦热公司评估

情况” 之“（八）估值特殊处理、对评估结论有重大影响事

项的说明” 以及“重大事项提示” 之“十一、本次重组相关

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房屋纳入评估范围并确定

评估作价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评估作价未考虑

上述房屋建筑物及车辆权属瑕疵风险是否符合

谨慎性原则， 并补充披露了如上述存在瑕疵的

房屋建筑物及车辆在未来使用过程中对标的资

产造成损失， 上市公司拟采取的具体解决措施

及其可操作性

43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三、秦热公司评估

情况” 之“（四）资产评估法评估说明” 之“1、评估方法与

过程”之“（2）非流动资产”之“1）长期股权投资”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核

算的准确性， 本次评估中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

方法及评估过程， 并结合其对长期股权投资的

评估情况， 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44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三、秦热公司评估

情况” 之“（四）资产评估法评估说明” 之“1、评估方法与

过程”之“（2）非流动资产”之“2）固定资产评估说明” 之

“2）-1房屋建筑物” 以及“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

况”之“三、秦热公司评估情况”之“（四）资产评估法评估

说明” 之“1、评估方法与过程” 之“（2）非流动资产” 之

“4）无形资产评估说明”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

物和土地使用权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

物/土地名称、建筑/占地面积、权属证书取得情

况、账面原值、账面净值、本次评估方法、评估结

果、增值率等信息，并详细补充披露了对上述房

屋建筑物/土地的具体评估方法、评估方法选择

的合理性、评估过程，主要评估参数的取值依据

及合理性、并分析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45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三、秦热公司评估

情况” 之“（四）资产评估法评估说明” 之“1、评估方法与

过程”之“（2）非流动资产”之“2）固定资产评估说明” 之

“2）-2设备类资产评估”

补充披露了秦热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机器设备

的基本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名称、 购入时

间、入账价值、预计使用年限、成新率情况等，并

补充披露本次评估对上述机器设备的具体评估

方法及评估过程， 并结合机器设备的实际使用

情况、成新率情况、未来年度更新换代预期等，

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对机器设备资产减值损失计

提的充分性

46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之“（十二）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补充披露了张河湾公司报告期内汇兑损益相关

会计处理及核算金额的准确性

47

“十二章 风险因素”之“二、交易标的相关风险” 之“（六）

张河湾公司业绩受汇兑损益影响的风险”

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对张河湾公司美元借款的

还款安排， 拟采取的应对汇率波动风险的具体

措施

48

“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及

盈利能力分析” 之“（一）张河湾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之

“1、财务状况分析”之“（1）资产构成情况”之“1）流动资

产” 之“②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以及“第九章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之“三、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之

“（二）秦热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之“1、财务状况分析” 之

“（1）资产构成情况”之“1）流动资产”之“②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补充披露了各期末张家湾公司和秦热公司应收

款项前五大客户的名称、账面余额、账龄情况，

是否存在不能按时回收的风险， 坏账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

49

“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及

盈利能力分析” 之“（一）张河湾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之

“1、财务状况分析” 以及“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

“三、交易标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 之“（二）秦热

公司财务状况分析”之“1、财务状况分析”

补充披露了报告期末， 张家湾公司和秦热公司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主要构成、账面原值、不

同种类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折旧年限、预计尚

可使用年限、累计折旧、账面价值等信息，并补

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各期张家湾公司和秦热公司

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与利润表中相关成本费用

的勾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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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三、秦热公司评估

情况”之“（四）资产评估法评估说明” 以及“第六章 标的

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 之“二、张河湾公司评估情况” 之

“（四）资产评估法说明”

修订了主要资产的评估或估值方法及选择理

由、评估或估值结果等

51

“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三、秦热公司评估

情况”之“（四）资产评估法评估说明” 以及“第六章 标的

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 之“二、张河湾公司评估情况” 之

“（四）资产评估法说明”

修订了秦热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车辆明细表格

中所列信息， 秦热公司和张河湾公司房屋建筑

物纳入评估范围的数量

52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一、张河湾公司45%股

权”之“（五）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之“14、主要产

品的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情况、价格变动趋势、占成本的

比重”以及“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二、秦热公司

40%股权”之“（五）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之“17、

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情况、价格变动趋势、占

成本的比重”

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主要产品的原材

料和能源及其供应情况， 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

价格变动趋势、 主要原材料和能源占成本的比

重等信息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9-37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建投能源” ）于2019年4月12

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614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河北建

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并要求公司在30个工作

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回复，申请不晚于2019年7月9日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本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5）、《河北建

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3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反馈意见要求，对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

和落实，对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河北建投

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614号）之反馈

意见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报送反馈

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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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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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后调整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基本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45%股权和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第八届董事会

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5.2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

易日和120个交易日建投能源股票交易均价的90%（考虑期间除权除息影响）。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

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将随之进行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数量为准。

二、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情况

2019年4月9日，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公

司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1,791,626,376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179,162,637.60元。 2019年5月30日，公司披露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分红派息

公告》，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5日，并于2019年6月5日实

施完毕。

三、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方式为：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或转增股本，将按照下述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发行股份数量作

相应调整。假设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为P0，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为n，配股率为k，配股价为A，每股派送

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为P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根据上述公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派送现金股利=5.11元

/股（保留两位小数）， 同时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由原来的201,384,547股调整为205,

325,536股。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再次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再次调整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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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9-39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为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次重组仍在推

进中，国泰君安原委派张晓先生、朱锋先生担任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近日，公司收到了国泰君安《关于更换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项目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原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朱锋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本次重

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组后续工作及持续督导的有序进行，国泰君安指派王慷先生

接替朱锋先生担任公司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王慷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本次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变更后，公司本次重组后续工作及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张晓

先生和王慷先生。

上述调整对公司本次重组事宜不构成障碍。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8日

附：王慷先生简历

王慷，硕士研究生，现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主要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资及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自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以来主要参与的项目有：四川成飞集

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上海市北高

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收购、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等项目。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河北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张河湾公司” ）45%的股权，以及

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热公司” ）4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

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相关的补充审计报告、审阅报告以及《河北建投能

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

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补充审计报告及审阅报告的

议案》《关于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文件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二、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依法回避了表决。董事会会议召开程

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审计机构对张河湾公司、秦热公司的补充审计和公司对本次交易报告书的修订不涉及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的授权，本次董事会

审议的相关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赵 强 安连锁 曾 鸣

201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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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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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马应龙 公告编号：临

2019-018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70,760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19年7月12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746,875股

一、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改于2006年7月3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 以2006年7月17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2006年7月19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特别承诺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安集团"）、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

司"）、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汉投资"）、华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一发展"）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所持有的马应龙的股份自获得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十二个月内

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在前项承诺期满后，宝安集团、国资公司、华汉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股份数量占马

应龙股份总数的比例（按股改前）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5%，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10%。

3、宝安集团、国资公司、华汉投资承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马应

龙的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公告期间无须停止出售股份。

（二）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1、自2008年1月2日起至2008年11月26日下午收盘时止，国资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汉投资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售马应龙流通股311.509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6%。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分别于2008年1月18日、2008年1月19日、2008年9月24日公告的《关于股东持股变动的公告》及于2008

年11月28日披露的《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自2008�年12月4日起至2009年11月5日下午收盘时止，国资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汉投资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售马应龙流通股5,194,343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5.03%。 相关情况

详见公司于2009年1月10日、2009年2月18日、2009年4月1日、2009年6月20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持股变

动的公告》及于2009年11月7日披露的《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自2009年11月6日起至2011年7月11日下午收盘时止，国资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汉投资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售马应龙流通股852.047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3%。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分别于2011年2月17日、2011年3月12日、2011年7月5日公告的《关于股东持股变动的公告》及于2011年

7月13日披露的《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和《马应龙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自2011年7月12日起至2015年3月4日下午收盘时止，国资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

出售马应龙流通股1,657.9013万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5%。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

18日、2014年8月29日、2014年10月8日、2014年11月4日公告的《关于股东持股变动的公告》及于2015年

3月6日披露的《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和《马应龙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自2015年3月11日至2015年3月18日下午收盘时止，国资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

出售马应龙流通股3,600,000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09%。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

发布的《关于股东持股变动的公告》。

截至2009年7月19日（股改实施后首次复牌时间起三十六个月），国资公司、华汉投资单独及合计减

持比例均未超过马应龙的股份总数的10%。 宝安集团、华一发展未减持马应龙股份。

三、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1、2007年5月19日召开的公司200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0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股

权登记日（2007年5月30日）收市时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2股，派发现金人民币3元

（含税），该部分股份已于2007年6月1日上市。

单位：股 送股前 变动数 送股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8,023,206 1,604,641 9,627,847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0,509,940 4,101,988 24,611,928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90,860 118,172 709,032

4、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445,734 89,147 534,881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9,569,740 5,913,948 35,483,68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21,600,000 4,320,000 25,92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1,600,000 4,320,000 25,920,000

股份总额 51,169,740 10,233,948 61,403,688

2、2008年5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0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0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以公司股权登记日（2008年6月3日）收市时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5股，派发现金人民

币3元（含税）。 该部分股份已于2008年6月5日上市。

单位：股 送股前 变动数 送股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6,557,663 3,278,832 9,836,495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8,528,891 9,264,445 27,793,336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80,432 90,216 270,648

4、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5,266,986 12,633,493 37,900,47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36,136,702 18,068,351 54,205,05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6,136,702 18,068,351 54,205,053

股份总额 61,403,688 30,701,844 92,105,532

3、2009年6月1日召开的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0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以公司股权登记日（2009年6月11日）下午收市时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

（含税），送4股,转增4股。 该部分股份已于2009年6月15日上市。 该利润分配方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92,105,532股变动为165,789,958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24,058,011股变动为43,304,420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由68,047,521股变动为122,485,538股。

单位：股 送股前 变动数 送股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5,231,218 4,184,974 9,416,192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8,586,025 14,868,820 33,454,845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40,768 192,615 433,383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4,058,011 19,246,409 43,304,42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68,047,521 54,438,017 122,485,53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8,047,521 54,438,017 122,485,538

股份总额 92,105,532 73,684,426 165,789,958

4、公司于2011年4月29日召开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具体分

配方案为：以2010年12月31日的股本165,789,958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

（含税），送4股,转增6股。 该部分股份已于2011年5月23日上市。 该利润分配方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65,789,958股变动为331,579,91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373,767股变动为747,534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由165,416,191股变动为330,832,382股。

单位：股 送股前 变动数 送股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73,767 373,767 747,53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73,767 373,767 747,53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165,416,191 165,416,191 330,832,38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65,416,191 165,416,191 330,832,382

股份总额 165,789,958 165,789,958 331,579,916

5、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具体分

配方案为：以2014年12月31日的股本331,579,916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

（含税），送3股。 该部分股份已于2015年7月22日上市。 该利润分配方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31,579,

916股变动为431,053,891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628,950股变动为817,63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由330,950,966股变动为430,236,256股。

单位：股 送股前 变动数 送股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628,950 188,685 817,635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28,950 188,685 817,63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330,950,966 99,285,290 430,236,25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30,950,966 99,285,290 430,236,256

股份总额 331,579,916 99,473,975 431,053,891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1、2007年5月至7月间，公司个人持有限售流通股的股东鲍启发等159人与公司股东华汉投资就偿还

代付对价股份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部分偿还股份已于2007年7月19日、7月25日完成划转。 代付

对价股份完成划转后，公司股东华汉投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其持有公司股份增加35,800股，持股数量为

6,675,746股。

2007年8月6日，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第一次安排上市后股本

结构变更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1、国家持有股份 9,627,847 -3,070,184 6,557,663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4,647,728 -6,140,368 18,507,36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673,232 -294,320 378,912

4、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534,881 -534,881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5,483,688 -10,039,753 25,443,93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25,920,000 10,039,753 35,959,75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5,920,000 10,039,753 35,959,753

股份总额 61,403,688 0 61,403,688

2、2007年12月， 公司个人持有限售流通股的股东陈白帆等98人与公司股东华汉投资就偿还代付对

价股份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部分偿还股份已于2008年3月19日完成划转。 代付对价股份完成划

转后，公司股东华汉投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其持有公司股份增加21,531股，持股数量为6,110,559股。

2008年3月28日，公司安排第二次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第二次安排上市后股

本结构变更为：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1、国家持有股份 6,557,663 0 6,557,663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8,507,360 21,531 18,528,891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78,912 -198,480 180,432

4、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5,443,935 -176,949 25,266,98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35,959,753 176,949 36,136,70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5,959,753 176,949 36,136,702

股份总额 61,403,688 0 61,403,688

3、2008年6月, �公司个人持有限售流通股的股东李阳嫦等26人与公司股东华汉投资就偿还代付对

价股份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部分偿还股份已于2008年9月18日完成划转。 代付对价股份完成划

转后，华汉投资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3,2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5%。

2008年10月15日，公司安排第三次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第三次安排上市后

股本结构变更为：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9,836,495 -4,605,277 5,231,218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7,796,579 -9,210,554 18,586,025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67,405 -26,637 240,768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7,900,479 -13,842,468 24,058,01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54,205,053 13,842,468 68,047,52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4,205,053 13,842,468 68,047,521

股份总额 92,105,532 0 92,105,532

4、2009�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共计 42,

871,037�股, 其中宝安集团为 31,945,356�股， 国资公司为 9,416,192�股， 华汉投资为 1,509,489�

股。

第四次安排上市后股本结构变更为：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9,416,192 -9,416,192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3,454,845 -33,454,845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33,383 0 433,383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3,304,420 -42,871,037 433,38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122,485,538 42,871,037 165,356,57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2,485,538 42,871,037 165,356,575

股份总额 165,789,958 0 165,789,958

5、2010年7月-8月, �公司个人持有限售流通股的股东蔡春等27人与公司股东华汉投资就偿还代付

对价股份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部分偿还股份已于2010年9月10日完成划转。 代付对价股份完成

划转后，华汉投资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6,4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9%。

2010年10月19日，公司安排第五次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第五次安排上市后

股本结构变更为：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6,473 -6,473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26,910 -53,143 373,76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33,383 -59,616 373,76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165,356,575 59,616 165,416,19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65,356,575 59,616 165,416,191

股份总额 165,789,958 0 165,789,958

6、2012年11月, 公司个人持有限售流通股的股东陈爱珍等13人与华汉投资就偿还代付对价股份事

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部分偿还股份已于2012年12月4日完成划转。 代付对价股份完成划转后，华

汉投资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4,8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463%。

2012年12月26日，公司安排第六次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第六次安排上市后

股本结构变更为：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853 -4,853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742,681 -39,859 702,82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747,534 -44,712 702,82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330,832,382 44,712 330,877,09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30,832,382 44,712 330,877,094

股份总额 331,579,916 0 331,579,916

7、2014年11月,公司个人持有限售流通股的股东高三贵等9人与华汉投资就偿还代付对价股份事宜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部分偿还股份已于2014年12月12日完成划转。 代付对价股份完成划转后，华汉

投资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8,0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418%。

2015年1月12日，公司安排第七次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第七次安排上市后股

本结构变更为：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8,017 -8,017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694,805 -65,855 628,95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02,822 -73,872 628,95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330,877,094 73,872 330,950,96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30,877,094 73,872 330,950,966

股份总额 331,579,916 0 331,579,916

8、2018年， 公司个人持有限售流通股的股东董德静等10人与华汉投资就偿还代付对价股东事宜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该部分偿还股份已于2019年4月11日完成划转。 代付对价股份完成划转后，华汉投

资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7,6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8%。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

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

售流通股

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

售流通股

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中国宝安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4,976,

652

29.27

2007年6月1日 2006年度利润分配 2,995,330

0 0

2007年8月6日 限售股上市 -3,070,184

2008年6月5日 2007年度利润分配 7,450,899

2008年10月15日 限售股上市 -4,605,277

2009年6月15日 2008年度利润分配 14,197,936

2009年12月7日 限售股上市 -31,945,356

武汉国有

资产经营

公司

8,023,206 15.68

2007年6月1日 2006年度利润分配 1,604,641

0 0

2007年8月6日 限售股上市 -3,070,184

2008年6月5日 2007年度利润分配 3,278,832

2008年10月15日 限售股上市 -4,605,277

2009年6月15日 2008年度利润分配 4,184,974

2009年12月7日 限售股上市 -9,416,192

武汉华汉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533,288 10.81

2007年6月1日 2006年度利润分配 1,106,658

7,680 0.0018

2007年7月19日、

7月25日

股改对价偿还 35,800

2007年8月6日 限售股上市 -3,070,184

2008年3月19日 股改对价偿还 21,531

2008年6月5日 2007年度利润分配 1,813,546

2008年9月18日 股改对价偿还 3,243

2008年10月15日 限售股上市 -4,605,277

2009年6月15日 2008年度利润分配 670,884

2009年12月7日 限售股上市 -1,509,489

2010年9月10日 股改对价偿还 6,473

2010年10月19日 限售股上市 -6,473

2012年12月4日 股改对价偿还 4,853

2012年12月26日 限售股上市 -4,853

2014年12月12日 股改对价偿还 8,017

2015年1月12日 限售股上市 -8,017

2019年4月11日 股改对价偿还 7,680

华一发展

有限公司

445,734 0.87

2007年6月1日 2006年度利润分配 89,147

0 0

2007年8月6日 限售股上市 -534,881

个人股 590,860 1.15

2007年6月1日 2006年度利润分配 118,172

809,955 0.1879

2007年7月19日、

7月25日

股改对价偿还 -35,800

2007年8月6日 限售股上市 -294,320

2008年3月19日 股改对价偿还 -21,531

2008年3月28日 限售股上市 -176,949

2008年6月5日 2007年度利润分配 90,216

2008年9月18日 股改对价偿还 -3,243

2008年10月15日 限售股上市 -26,637

2009年6月15日 2008年度利润分配 192,615

2010年9月10日 股改对价偿还 -6,473

2010年10月19日 限售股上市 -53,143

2011年5月23日 2010年度利润分配 373,767

2012年12月4日 股改对价偿还 -4,853

2012年12月26日 限售股上市 -39,859

2014年12月12日 股改对价偿还 -8,017

2015年1月12日 限售股上市 -65,855

2015年7月22日 2014年度利润分配 188,685

2019年4月11日 股改对价偿还 -7,680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的结论性意见为：马应龙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马应龙董

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结论性意见为：马应龙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马应龙董事会

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70,760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19年7月12日；

（三）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

数量

1 董德静 2,253 0.0005 2,253 0

2 胡荣新 3,004 0.0007 3,004 0

3 梁述俊 9,762 0.0023 9,762 0

4 邱登梅 751 0.0002 751 0

5 王薇 3,755 0.0009 3,755 0

6 魏荣 12,015 0.0028 12,015 0

7 吴丹萍 15,019 0.0035 15,019 0

8 杨芳华 6,008 0.0014 6,008 0

9 袁红香 3,003 0.0007 3,003 0

10 张满珍 7,510 0.0017 7,510 0

11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80 0.0018 7,680 0

12 其他个人股 746,875 0.1733 0 746,875

合计 - 817,635 0.1897 70,760 746,875

（四）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1、根据马应龙股改方案,由华汉投资代为垫付应由个人股股东支付给马应龙流通股股东的对价；股

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被代为垫付对价的该等个人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先

向华汉投资偿还代为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原股东将

股份转让而发生变化。 第一次安排上市的个人股股东共159人,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294,320股；第二

次安排上市的个人股股东共98人，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76,949股；第三次安排上市的个人股股东共

26人，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26,637股；第四次安排上市的个人股股东共27人，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3,143股；第五次安排上市的个人股股东共13人，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39,859股；第六次安排上市的

个人股股东共9人，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65,855股。 本次安排上市的个人股股东共10人，持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63,080股。 同时，因本次上市流通的个人股股东已于2019年4月11日偿还华汉投资代为垫付的

对价股份，偿还的该部分股份仍为限售流通股。因此，华汉投资持有的该部分限售流通股本次同时申请上

市，共计7,680股。 其余个人股股东因未办理代垫股改对价股份偿还手续，故其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暂不上市。

2、公司于2008年5月16日经200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公司名称"武汉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为"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变更相应工商核准和工商变更手续已全部办

理完毕。 公司于2008年5月30日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取得新的营业执照，新的公章自2008年6月2日

开始启用。

3、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以分配、公积金转增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 因经过2006年度利润分

配送股、2007年度利润分配送股、2008年度利润分配送股及转增股本、2010年度利润分配送股及转增股

本、2014年度利润分配送股因素，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数按相应的比例增加。

4、本次其他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2007年8月6日，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上市数量为10,039,753股，其中宝安集团、国资公司、华汉投资均为3,070,184�股，华一发展有限公

司534,881股，个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94,320�股。

（二）2008年3月28日，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此次均为个人持

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计176,949股。

（三）2008年10月15日，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共计13,842,

468股。

（四）2009年12月7日，公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共计42,871,

037股,其中宝安集团为31,945,356股，国资公司为9,416,192股，华汉投资为1,509,489股。

（五）2010�年 10�月 19�日，公司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共计59，

616股，其中个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53,143�股，华汉投资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6,473股。

（六）2012�年 12�月 26�日，公司第六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共计44,

712股，其中个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39,859�股，华汉投资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4,853股。

（七）2015�年1�月12�日，公司第七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共计73,872

股，其中个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65,855股，华汉投资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8,017股。

（八）本次为公司第八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共计70,760股，其中个人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63,080股，华汉投资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7,680股。

八、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680 -7,68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809,955 -63,080 746,875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17,635 -70,760 746,87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430,236,256 70,760 430,307,01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30,236,256 70,760 430,307,016

股份总额 431,053,891 0 431,053,891

九、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9日


